	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人文藝術學院  專任教師免接受評鑑申請表

	教師姓名
	
	所屬系所
	

	
	
	職級
	□教授      □副教授

	現職起算年月
	 年     月
	本次申請
受評時間
	   年
	□  4月

	
	
	
	
	□ 10月

	最近一次
接受評鑑結果
	· 尚未接受過教師評鑑       □當次免評鑑
· 評鑑：□ 通過  □需覆評  □不通過
   資料採計期間：自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至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止

	本次評鑑資料採計期間
	□終身免接受評鑑-不限
□當次免接受評鑑如下：自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至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止

	□是  □否 

            有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之情形者，不得申請免接受評鑑。

	符合
免接受評鑑
條件
（至少勾選1種）
	□終身免接受評鑑
   □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。
   □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。
   □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本校認可者。
   □曾獲頒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一次以上者。
   □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甲種獎勵研究獎或專題型研究計畫（含產學合作計
     畫）研究主持費十五次以上者(若多年期計畫，該計畫之核算次數以年數計算)，
     且各次計畫執行期限須達一年以上。
   □曾獲國家文藝獎者。
   □曾獲本校優良導師獎或研究生生涯輔導社群指導教師獎五次者。
   □曾獲本校教學優良獎五次者。
   □年齡滿60歲者。

	
	□當次免接受評鑑
· 近五年內已發表在SSCI、SCIE(含SCI)、TSSCI、A&HCI、THCI學術期刊發表論文達三篇者，且為第一、二作者或通訊作者。
· 近五年內主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三年(含申請當學期)(不包含共同、協同主持人)，單一計畫執行期間須達一年以上始得採計。
· 近五年內曾獲本校教學優良獎、優良導師獎或研究生生涯輔導社群指導教師獎二次者。
· 近五年內藝文表現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
□國際性藝文展演二次或全國性藝文展演三次。
□獲國際性藝文獎項一次或全國性藝文獎項二次。
       如為多人聯合發表、展演或得獎，則依參與人數比例計算。藝文展演及獎項
       之認定經檢具證明文件向系級、院級、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准者。
· 近五年在其他教學、研究、服務成果具體卓著，經檢具證明文件向系級、院級、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准者。

	申請教師
	所屬系（所）
	人文藝術學院

	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	系所主管簽章

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	收 件 人：

收件日期：


※ 注意事項：受評鑑教師應於每年10月31日、4月30日之前填具本院教師免接受評鑑申
             請表經系所主管核章後向本院教評會提出申請。
